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資訊服務委外經費估算原則 
中華民國104年10月6日訂定 

一、依政府採購法規定，機關委託廠商提供資訊服務，服務費用在公告金額以上者，

其服務費用之計算方式，依「機關委託資訊服務廠商評選及計費辦法」(以下簡

稱計費辦法)辦理。另依計費辦法第 13 條規定，服務費用之計算，應視資訊服

務類別、性質、規模、工作範圍及工作期限，就總包價法或單價計算法、按月、

按日或按時計酬法、服務成本加公費法等方式擇符合需要者訂明於契約。機關

委託廠商承辦資訊服務，若以總包價法明訂於契約，為確實估算所需經費，建

議參照服務成本加公費法估算服務費用。 

二、行政院主計總處(以下簡稱本總處)為協助機關合理估算資訊服務經費，依工程

會 103 年 12 月 10 日修訂之計費辦法第 16 條服務成本加公費法規定，建立資訊

服務委外經費估算原則，提供機關參照。估算原則說明如下： 

服務費用

項目 
估算方法 

直接薪資 

 
條文說明： 

包括直接從事資訊服務工作之專案經理、系統分析、程式設計、系統管

理及機器操作人員之實際薪資，另加實際薪資之一定比率作為工作人員

不扣薪假與特別休假之薪資費用(R2)；非經常性給與之獎金(R1)；及依

法應由雇主負擔之勞工保險費、積欠工資墊償基金提繳費、全民健康保

險費、勞工退休金(R3)。 

� 前項工作人員不扣薪假與特別休假之薪資費用(R2)，得由機關依實際

需要於招標文件明定為實際薪資之一定比率及給付條件，免檢據核

銷。但不得超過實際薪資之百分之十六。 

� 非經常性給與之獎金(R1)，得由機關依實際需要於招標文件明定為實

際薪資之一定比率及給付條件，檢據核銷。但不得超過實際薪資之百

分之三十。 

� 依法應由雇主負擔之勞工保險費、積欠工資墊償基金提繳費、全民健

康保險費、勞工退休金(R3)，由機關核實給付。 

估算方法： 

直接薪資=實際薪資*(1+R2+R3)+R1 

� 實際薪資：勞動部職類別薪資調查之各類資訊人員【經常薪資】 

� R1:勞動部職類別薪資調查之各類資訊人員【非經常薪資】，但

最高以實際薪資之百分之三十核列。 

� R2:不扣薪假與特別休假之薪資費用，不得超過實際薪資之百分

之十六，以 16%核列。 

� R3：雇主負擔之勞工保險費(依勞保局核定費率估算，普通事故保

險 9%*70%+就業保險 1%*70%+職業災害保險費 0.11%*100%)、積

欠工資墊償基金提繳費(0.025%)、勞工退休金(6%)、全民健康

保險費(依健保署公告自 104 年 1 月 1 日起實施之核定費率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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算，4.91%*1.62*60%)，計約 17.9075%。 

管理費用 條文說明： 

包括未在直接薪資項下開支之管理及會計人員之薪資、保險費及退

休金、辦公室費用、水電及冷暖氣費用、機器設備及傢俱等之折舊

或租金、辦公事務費、機器設備之搬運費、郵電費、業務承攬費、

廣告費、準備及結束工作所需費用、參加國內外資訊會議費用、業

務及人力發展費用、研究費用或專業聯繫費用及有關之稅捐等。但

全部管理費用不得超過直接薪資扣除非經常性給與之獎金(R1)後

之百分之一百。 

估算方法：依專案規模及服務特性約 80%~100% 

公費 條文說明： 

指廠商提供資訊服務所得之報酬，包括風險、利潤及有關之稅 

捐等。公費，應為定額，不得按直接薪資及管理費之金額依一定比

率增加，且全部公費不得超過直接薪資扣除非經常性給與之獎金

(R1)後與管理費用合計金額之百分之二十五。 

估算方法： 

依專案規模及服務特性約 5%~25%。(如管理費用) 
營業稅 估算方法： 

總費用(未稅)後，加計 5%營業稅。 

依上述服務費用估算方法，舉例分析如下： 

以勞動部 103 年職類別薪資調查所列資訊系統分析及設計師【經常薪資】

50,559 元、【非經常薪資】7,536 元，假設投入 1 個人月，管理費用採計 80%，

公費改採計 5%，營業稅加計 5%，計算結果如下： 

直接薪資=50,559*(1+0.16+0.179075)+7,536=67,702+7,536=75,238 

管理費用=67,702*0.8=54,162 

公費=(67,702+54,162)*0.05=6,093 

營業稅=(67,702+54,162+6,093)*0.05=6,398 

經費合計=75,238+54,162+6,093+6,398=141,891（元） 

 
勞動部職類別經常薪資調查結果(104.5.29 發布)                 單位:元 

電腦系統設計服務業 資料處理及資訊供應服務業 職類別 

經常薪資 直接薪資 經常薪資 直接薪資 

專案管理師 58,463 78,921 84,430 114,312 

資訊系統分

析及設計師 
50,559 75,238 58,247 79,144 

軟體開發及

程式設計師 
46,796 63,922 58,200 79,529 

資料庫及網

路專業人員 
51,413 69,389 58,294 78,711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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資訊管理及

維護技術員 
33,169 47,063 37,871 51,394 

電話及網路

客服人員 
34,414 46,586 36,164 50,485 

資料輸入人

員 
26,625 35,828 23,569 33,218 

  

勞保局及健保署核定費率 

項目 費率(x) 
雇主負擔

比率(y) 

健保平均眷

屬人數(z) 
小計(x*y*z) 

勞工保險費        

  普通事故保險 9.000% 70%   6.3000% 

  就業保險 1.000% 70%   0.7000% 

  職業災害保險

費 
0.110% 100%   0.1100% 

工資墊償基金提

繳費 
0.025% 100%   0.0250% 

全民健康保險費 4.910% 60% 1.62 4.7725% 

勞工退休金 6.000% 100%   6.0000% 

合計       17.9075% 

 

三、有關設計投入人月數量估算原則部分，將按資訊服務委外專案範圍及特性，

採用專家判斷法、類比估算法或功能點估算法等成本估算方法，評估各項工

作或各項功能投入人月數量。 

項目 估算方法 

投入人月 按資訊服務委外專案範圍及特性，採用專家判斷法、類比估算

法或功能點估算法等成本估算方法，評估各項工作或各項功能

投入人月數量。 

四、有關評估資訊系統維護服務費用估算方法之合理化部分，可就以下二種方法，

擇適合之方法估算。 

項目 估算方法 

軟體維護

費 
方法一：以軟體開發及後續功能增修總成本*維護費率（依系

統穩定程度評估，約 6%至 14%），維護費率以不高於前

一年度為原則。 

方法二：採軟體開發及後續功能增修一致估算方法(實際薪資*

投入人月)，投入人月以前一年度之 95%為原則(最低

至 60%為止)，並得衡酌實際執行情形彈性調整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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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他服務

費 
駐點服務費、諮詢服務費、上線輔導費等，可參採系統開發方

式估算，惟應考量服務地點及各項費用之負擔情形，衡酌調整

管理費率。 

五、各機關可依其資訊業務特性，建立機關內部資訊服務委外經費估算原則，增

進機關資訊服務經費估算之合理化。 

六、本總處預訂於每年十月底前，依勞動部公布之最新「職類別薪資調查結果」

及參考相關費率，修正各機關資訊服務委外經費估算參考範本，以供各機關

參考。 

七、前述軟體維護費係指委外設計開發之資訊軟體維護費用，套裝工具軟體維護

費用應參考市場行情估算。 

八、補充說明 

1.管理費比率(M)與公費比率(N)，依專案規模、作業方式、複雜度及服務特性

分類(考量因素如：所需專業人力、預估每年系統使用頻率、年處理案件數、

使用人次及辦理成效等)。以資訊系統委外開發案為例，其比率參考如下： 

第一類：M=80，N=5  

第二類：M=90，N=15 

第三類：M=100，N=25 

2.資訊服務案適用原則分類，參考如下： 

第一類：指單一應用作業，或總人月在24人月以下者。 

第二類：指多元應用作業，或總人月在25至100人月者。 

第三類：指整體規劃管理資訊系統，或總人月超過101人月者。 

3.前述比率係上限值，機關應依實際需求及專案屬性調整參考。 


